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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向经营方承诺
	我方决定参加               （以下简称“委托方”）通过苏州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产交”）公开挂牌的           项目（项目名称）的遴选活动。现就有关事项承诺如下：

1、已仔细阅读公开遴选公告和所有公告附件；

    2、符合并接受公开遴选公告中所列的条件；

3、决定本次遴选活动是基于对该项目有关资料、信息、资产现状充分了解，并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后作出的，是我方真实意愿的表示；

4、提供的全部资料是合法、真实、有效；所提供的联系地址和联系方式均为我方接受一切项目资料的有效地址和方式，如苏州产交通过本承诺函中我方所提供的联系地址和联系方式所快递、邮寄、发送的任何项目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纸质材料、电子邮件）未能被我方接收，由我方承担一切后果；
5、不存在妨碍我方参加本次遴选活动的任何障碍；

6、经营资金来源合法，且能合法用于食堂经营；

7、遵守苏州产交制定的全部交易规则，对我方交易平台账号和密码下进行的行为和发生的事件负责；

8、对于参与本次遴选活动过程中获取的所有书面和非书面资料及信息，不会用于本次遴选活动之外的任何其他目的，也不会以任何形式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9、一旦被确认为经营方，在委托方要求的期限内与委托方签订公告附件涉及的食堂经营合同，在苏州产交出具《成交确认书》后，向苏州产交交纳交易服务费用20000元，且不以任何理由要求苏州产交减免或退还我方上述费用；苏州产交可采取通知我方另付或直接从我方交纳的保证金中扣除等方式向我方收取交易服务费；

10、一旦被确认为经营方，若因我方原因，未在委托方要求的期限内与委托方签订公告附件涉及的食堂经营合同，苏州产交有权冻结我方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苏州产交制定的《交易资金结算规则》以及项目《招租文件》的规定进行处置；

11、如我方在本项目的响应中违背本项目《招租文件》资格性审查中所涉及的所有承诺、或提供的申报资料、评审文件内容与事实不符，或因上述原因被取消成交资格，导致本项目未成交的，苏州产交有权全额没收我方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
12、我方交纳的保证金是全面履行本次遴选活动各项承诺的保证，一旦交纳该保证金，则表示该等承诺不可撤销。若我方违反所作出的任何承诺和保证，苏州产交有权冻结我方保证金并将其作为违约金。
                                签章：

                                年    月    日


